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位教學課程審查作業流程 

 
 

於開課前一學期，開課單位備妥本校 
「數位教學課程教學計畫」及「數位教學課程著作權切結書」 

*註 
 

網大辦公室檢視確認符合教育部「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
法」及本校「數位教學課程審查作業要點」 

相關單位課程委員會 
（請依照本校開課辦法所訂各類課程開設程序與審查機制辦理） 

校課程委員會 

開課單位於該學期進行開課作業，教師須依核定通過之教學計畫授課 

於當學期課程結束後一個月內填妥並繳交本校 
「數位教學課程自我評鑑表」至網大辦公室 

完成 

*註 
各開課單位開設之數位課程學分數，累計達畢業總學分數 1/3 而未達 1/2 者，應依本校「開

課辦法」第五條第二項第八款規定，除經教育部核准設立之數位在職專班外，應於開課前

一學年完成整體開設規劃，經課程委員會議三級三審通過，並由網大辦公室報請教育部審

查核准後，始得開設。 


